
 

第1頁 
 

113年12月15日版 

社團法人臺灣厭學者引路協會舉辦  魔豆計畫－社區青少年教育選擇權實踐陪伴計畫     

勸募活動申請書 

發 

起 

單 

位 

勸募團體全銜 
社團法人臺灣厭學者引路協會 負  責 

人 

高瑋呈 

登記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35巷8號2樓 電    

話 

0933651374 

聯絡地址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73巷88號6樓 

現行主管機關 

內政部 

議決發起勸募

活 動 之 理

（董）事會議

(公立學校行政

會議或行政法

人監督機關同

意之文件) 

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勸募活動計畫 

活動目的 

我們觀察到很多學生不適應、不適合學校以學科中心、成就取向的教學

模式，而成為「厭學者」。而「自學」的選項，卻常因經濟、資源等門

檻，而變成一些支持系統弱勢的兒少難以做的選則。 

 

厭學者引路協會透過社區、社群的合作，讓「無窮自學」得以實踐，除

了喚起學生對自身處境的意識，讓更多元的教育選擇成為可能，也協

助原本資源相對匱乏的厭學者，可以找回與自身的連結與對學習的熱

忱。在社區資源的連結、引導者的陪伴下，讓不適應學校的學生可以

找出學習的自信道路。 

活動地區 台北市及線上活動宣傳 

活動方式 

1. 以本會的官方粉絲專頁、網站宣傳

(https://www.facebook.com/naturalemerger) 

2. 透過媒體報導或拍攝影片 

3. 印製方案文宣資料 

4. 參與社區活動，連結社區資源（市集擺攤、義賣、短講等） 

5. 參與論壇或年會活動（國際民主教育年會、均優論壇等） 

6. 合作店家擺放捐款箱 

 

捐款管道： 

1. 透過銀行臨櫃或 ATM 捐款。 

2. 透過郵局郵政劃撥捐款。 

3. 透過線上支付機制進行勸募。 

4. 透過網路平台勸募。 

勸募活動期間 自 114年 2 月 4 日起至115 年 1 月 31日止（最長1年） 

必要支出來源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17條規定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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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 

預定勸募金額 
新臺幣               壹佰肆拾伍壹仟柒佰伍拾陸              元

整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使用用途 

提供厭學者、陪伴志工餐費；厭學避風港、自學導師陪伴服務費；辦理

工作方、策展等活動費；倡議活動相關費用；厭學避風港，基地租金 

1. 厭學避風港：每週開放2天4個時段的基地空間，讓厭學者在導師陪

伴下，以及同儕互動下，學習者可以自主選擇不同學群，讓不同狀

態都可以被看見。 

2. 無窮自學：自學支持網絡，提供學習諮詢、結合社區單位、志工資

源，形成網絡，提供自學所需的人脈、資源支持。可以預約個別諮

詢。 

3. 翻轉厭學：運用線上論壇、讀書會、貼文、對外合作活動或講座的

方式，倡議「學習者中心」陪伴信念、看見「力量」而非「問題」

的視角，推廣身心整合、自我覺察的學習新法，讓更多環境撐出厭

學者的友善空間。 

4. 自學體驗活動計畫：透過策展、設計體驗工作坊的方式，讓參與者

可以體驗如何自學。 

工作內容及服務對象 

工作內容： 

1. 辦理工作坊、體驗營，讓青少年對於自身學習與學習處境的反

思，更開闊對於「自學」的想像。 

2. 開放青少年基地，提供厭學學生可以被陪伴修復學習動力，有

意願申請個人自學的青少年可以進行相關資訊諮詢，青少年也可以使

用基地發起共學活動。 

3. 辦理青少年陪伴志工培力活動，作為日常陪伴及工作坊協助人

力。 

4. 陪伴青少年發展自學計畫，提供情緒支持。 

5. 辦理活動、展覽等理念推廣活動，促進社會大眾對於人類發展

信念的理解及對教育選擇權落實的重視。 

 

服務對象： 

現階段的學校系統中，因為內在動機、智能發展方向與學校的教學內容

不符（學校內容限縮在學科，教學方式與內容多以語言、邏輯智能為

主），發生不適應而表現出拒絕學習的青少年，即為厭學者。其中組織

的服務對象是厭學且支持系統弱勢的青少年，支持系統弱勢定義參考

臺北市社會局兒少據點定義之弱勢兒少，包含隔代教養、單親、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外籍配偶、受刑人、失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

偏差或觸法等弱勢兒童少年及其家庭（包含其他：依工作者評估有需

求之青少年）。 

財物使用期間 自 114  年 2  月 4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 

預期效益 

學生端：辦理自學推廣、體驗活動，讓弱勢青少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

教育選擇、重新思考學習，並且找回自信與學習的熱情，也透過社

區、社群的合作，讓持系統弱勢的兒少也可以選擇「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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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據點：預計與臺北市不同的兒少據點、社區單位合作，與不同的兒

少據點、社區單位合作推薦適合的學生（厭學者）可以接受服務，在

與單位串聯合作共同辦理工作坊的過程中讓工作者也能提升對不同教

育選擇的認識。目前合作的單位包含：放心窩社會互助協會、台灣社

區實踐協會、勵友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職人町等。 

 

成人志工：透過辦理青少年陪伴志工培訓，讓更多有教育熱忱的成人能

帶著基本的認識進入共學基地，與青少年共同學習，建立互助共好的

社群網路。 

 

除此之外，也倡議學習者中心的陪伴信念，讓社會大眾意識到由內在動

機引發的學習可以如何自然的發生，用優勢的觀點看待孩子的各種行

為，將這樣的理念帶回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的場域，讓素養導向的學習

可以在各領域生根發芽。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 

新臺幣：68000元 

項目 明細說明（子項目應載明

單價、數量及小計金額） 

金額 備註 

項目1 募資平台專案抽成 30000 1、 經費支應方式

應符合公益勸募條例

第十七條規定 

項目2 臉書廣告投放 28000 

項目3 雜支 10000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所得財物支出）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1 

工作人員工作費 603,756 

工作人員1名，38000

元*13.5個月，含勞

健保、勞退7563/月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2 
工作坊、體驗營教材費用 20,000 4場活動*5000元/場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3 青少年基地共學活動教材

費用 
150,000 

青少年基地共學活動

教材費用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4 
青少年基地膳食費用 90,000 180元*500人次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5 志工培訓、工作坊等活動

膳食費用 
36,000 180元*200人次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6 自學體驗營中真人圖書館

講師出席費 
6,000 1500元*4場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7 志工培訓、教育選擇權工

作坊、自學體驗營講師鐘

點費 

16,000 
2小時*8場*每小時

1000元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8 配合活動時程，製作文

宣、網路行銷宣傳協會理

念與活動 

100,000 50000元*2季 

財物使用支出項目9 青少年共學基地的場地租

金 
360,000 

30000元*12月，包含

水電、網路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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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使用支出項目10 
雜支 50,000 

各種文具、郵寄、耗

材費用 

總計(預定勸募金額) 1, 431,756  

公告及徵信方式(應

載明頻率、方式) 

1、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公開徵信時，應至少每6個

月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遇重大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勸

募時，應至少每月刊登之。勸募活動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

於本會網站公告或刊物中刊登。 

2、財物使用(含賸餘財物)期間結束後，除將收支報告及執行成果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外，一併於本會官網(或官方臉書粉絲團)公告及公開徵

信。 

公開徵信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aturalemerger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114年       1  月    14  日 

最後補件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辦理勸募活動應注意

事項 

1. 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例施行

細則」及「公益勸募許可辦法」規定辦理。 

2. 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3. 勸募團體及所屬人員進行勸募活動時，應主動出示單位工作證

明及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另以媒體方式宣傳時，應載明勸募許可文號

(含許可勸募期間)。另為利民眾查詢勸募活動計畫與執行情形，請至

公益勸募管理系統下載 QRCode，於各式宣傳管道揭露。 

4. 勸募所得財物至遲按月存入捐款專戶，並依勸募活動所得財物

使用計畫專款專用，不得有未經許可或逾勸募活動期間收受捐款之情

事。 

5.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30日內，將捐贈人捐贈資

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6.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30日內，將其使用情形

提經理(董)事會通過後公告及公開徵信，連同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

相關證明文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7. 若未能依許可計畫募得金額或未達成募款計畫之目標，致無法

按原核定之財物使用計畫執行時，應請依公益勸募許可辦法規定，於

原定財物使用期限內於勸募系統申辦財物使用計畫書變更，以符實

際。 

 


